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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工作進展報告及 2019/20 年度擬議工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南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稱「主導計劃」）

的各個項目在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並簡述 2019/20 年度的擬議工作

計劃。  

 

 

背景  

 

2.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 1 月 13 日發表的 2016 年《施政報告》

中，建議在全港 18 區推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以進一步落實「地區

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南區地區管理委員會在

諮詢南區區議會後，議定在主導計劃下推行以下項目：  

 

 項目一：優化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  

 項目二：加強處理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項目三：加強處理香港仔市中心及避風塘的環境衞生問題  

 項目四：提供水上交通來往赤柱  

 

 

工作進展  

 

項目一：優化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   

 

3.  香港仔是南區的中心區，交通繁忙，但道路狹窄，衍生不少

交通問題。為此，南區區議會建議在主導計劃下，委聘顧問就香港仔

整體交通情況進行研究，以充分了解該區的交通問題，並進行交通影

響評估和建議適當的改善措施。南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

會就顧問報告的研究結果，協調相關部門制訂並實施切實可行的改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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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政處於 2017 年 7 月委聘交通顧問進行為期 52 週的香港仔

整體交通情況研究，研究已於 2018 年中完成。交通顧問就調查數據

和觀察所總結的交通問題，提出短、中和長期的改善方案，並分別於

2018 年 3 月 19 日及 5 月 21 日的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會議諮詢委員的意見。因應研究結果，運輸署已開始就一些可行的短

期措施進行地區諮詢，並在 2019 年初起陸續落實部分方案（例如將

城巴第 7 號線（往石排灣方向）、新巴第 94A 號線（往利東邨方向）、

港島專線小巴第 58／ 58A 號線（往香港仔方向）的行車路線遷離香港

仔市中心的繁忙道路）。在上述交通改善措施實施後，運輸署會因應

情況，考慮實行其他中長期交通改善措施。  

 

項目二：加強處理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5.  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嚴重，不但對居民的日常生活

帶來不便，同時亦阻塞道路和車流以致交通擠塞，加重南區交通系統

的負荷。為此，南區區議會建議警方在主導計劃下，靈活調配人手，

加強執法，以打擊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6. 民政處於 2016 年 7 月就區內非法泊車及上落客的主要地點

諮詢議員，並與警方商討處理相關問題的有效對策。鑑於議員反映區

內有個別地點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嚴重而且阻塞主要幹道的交

通，警方已適當地調配人手，務求重點式打擊違法行為。  

 

7.  目前，警方在「重點交通執法項目 2018」（下稱「重點執法項

目」）下針對改變道路使用者的不守法行為。在重點執法項目下，警

務人員及交通督導員對不負責任的違泊行為會立刻採取執法行動，不

會作出口頭警告，藉此給予駕駛者明確訊息。在 2018 年，警方十分

關注議員所提出的 25 個非法停泊地點，制定優次安排警務人員及交

通督導員加強巡查，並定期檢視成效，按實際需要靈活調配人手，重

點打擊違法行為。過去六個月的巡查、執法和投訴數字載列於附錄一，

相關資料定期在南區區議會屬下的交委會上匯報。  

 

8.  警方會繼續充分善用現有資源，策略性地調配警務人員及交

通督導員針對南區的交通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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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了人手安排外，警方致力與區內主要機構（包括海洋公園、

學校、地區組織等）緊密溝通，就一些可能帶來違泊情況的活動互通

信息，從而在交通管理上作出相應安排。此外，在宣傳及教育方面，

警方聯同區內持份者在南區多個交通黑點向道路使用者進行宣傳教

育，向市民宣傳警方致力持續嚴厲執法的訊息，以改變道路使用者違

例泊車及上落客的不守法行為。  

 

10.  警方現時按交通黑點部署人手以及採取嚴厲執法的策略，加

上宣傳及教育方面的配合，在打擊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上收得正面

成效，整體上得到南區區議會的支持和肯定。警方在 2018 全年共發

出最少 49 229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最少 44 495 張涉及違例停泊，

418 張行人不守法的傳票，另外 13 輛私家車涉及造成嚴重阻塞而被

警方拖往扣押中心。  

 

項目三：加強處理香港仔市中心及避風塘的環境衞生問題  

 

(a)  香港仔市中心的環境衞生問題   

 

11.  香港仔市中心的部分街道存在環境衞生問題，情況不算理想，

對居民及遊客造成影響。有見及此，南區區議會建議在主導計劃下增

撥資源，由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就香港仔市中心的環境

衞生問題加強監控、清理及執法，並由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旅

遊發展委員會提供意見及監察其執行情況。  

 

12.  為執行主導計劃，食環署除了維持恆常服務外，已於 2016 年

8 月起增聘兩名外判清潔工人，每天於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包括一

小時午膳時間），在香港仔舊大街、漁暉道，石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

鄰地點提供重點式清潔服務。另外，食環署自 2017 年 6 月起透過主

導計劃的資源，增聘一隊防治蟲鼠工人，專門負責加強香港仔整體的

防治蟲鼠工作，以保持環境衞生。為繼續改善上址的環境衞生情況，

食環署於 2018/19 年度繼續保留上述的安排。  

 

13.  在宣傳教育方面，食環署於 2019 年 1 月於香港仔舉辦宣傳活

動，包括向區議員示範清洗街道，以及向居民宣揚滅鼠及保持環境衞

生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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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垃圾問題  

 

14.  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垃圾問題嚴重，不但破壞避風塘的環境

和水質，更嚴重影響避風塘的景觀，有損香港仔旅遊景點的形象。就

相關問題，民政處過去與有關部門／機構密切商討，包括海事處、食

環署、環境保護署、渠務署、漁農自然護理署（下稱「漁護署」）、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下稱「地

政處」）和魚類統營處（下稱「魚統處」），考慮可行而有效的改善方

案。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會提供意見並監察其

執行情況。  

 

15.  在民政處的統籌下，有關部門／機構就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

垃圾問題所採取的行動詳情如下：  

 

(i)  透過主導計劃的資源，在 2018 年 10 月 7 日及 2019 年 1 月

20 日，海事處於香港仔避風塘進行特別清潔行動，分別處理

了 14.1 及 9.7 公噸垃圾，比當日日常清潔工作（包括為艇戶

收集的生活垃圾）所收集到的 11.6 及 8.8 公噸垃圾額外處理

2.5 及 0.9 公噸；  

 

(ii)  此外，海事處在 2018 年 1 月 9 日、 5 月 29 日及 11 月 28 和

29 日於香港仔避風塘進行大型清潔行動，行動中使用水砲協

助清理藏於防波堤石縫及船隻之間的垃圾，分別處理了 5.7、

11.2 及 21.1 公噸垃圾，比日常清潔工作（包括為艇戶收集的

生活垃圾）所收集到的 4.5、 5.7 及 10.5 公噸垃圾額外處理

1.2、 5.5 及 10.6 公噸；  

 

(iii )  海事處海上清潔承辦商的近岸清潔隊於 2016 年 9 月起，已增

加香港仔避風塘沿岸一帶的海上垃圾清理次數，平均每星期

一次進行清理工作。清理地點包括防波堤、逸港居至香港仔

魚類批發市場（下稱「魚市場」）沿岸、鴨脷洲大橋橋底及鴨

脷排等。處方亦已指示承辦商，每天開始工作時先處理漂浮

垃圾較多的地點，包括魚市場、逸港居及鴨脷洲大橋一帶水

域。海事處人員不時在香港仔避風塘巡邏，進行反棄置垃圾

落海執法行動，並派發宣傳單張呼籲市民保持環境清潔及避

免垃圾從岸邊墜落海上。海事處人員亦有聯同漁護署人員在

javascript:ReverseDisplay('table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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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市場進行反棄置垃圾落海執法行動，對違規棄置垃圾落海

人士提出檢控。有關香港仔避風塘海上漂浮垃圾及船上生活

垃圾收集數量的資料載列於附錄二；  

 

(iv)  鑑於區內人士關注魚市場可能對香港仔避風塘的環境構成影

響，漁護署已聯同魚統處進行檢視，在魚市場內實施一系列

加強措施，包括從源頭管制廢物、防止垃圾掉進避風塘內、

加強執法及管理，以及回收／減少使用發泡膠箱等。此外，

魚統處已引入行政手段，在不作預先警告的情況下魚統處人

員會直接對違反清潔守則的市場使用者（包括海鮮檔營辦商）

執行扣分制及其他懲罰性措施，包括發出書面警告、作出扣

分，以及禁止屢次違規的運魚車進入魚市場進行交易等。截

止 2019 年 2 月 4 日，魚統處作出共 26 次的扣分，及 82 次禁

止違規者進入市場，以阻嚇不當處理垃圾的行為。為更有效

地防止有人在魚類批發市場內胡亂棄置垃圾，魚統處於 2018

年 3 月在香港仔魚市場海旁位置加裝 5 部閉路電視以加強監

察。魚統處亦安排船隻每星期清理魚市場對出避風塘一帶水

域的垃圾，並通過提供物資支援參與香港仔避風塘清潔行動

的志願組織。此外，魚統處自 2017 年起，以發泡膠壓縮機減

低發泡膠的體積，提高在場內收集不再使用的發泡膠箱再作

回收及循環再造的效率；以及  

 

(v)  自 2017 年 1 月起，食環署透過主導計劃的資源，增聘兩名外

判清潔工人，加強處理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道一帶的清潔問

題，以期減少該處的垃圾經溝渠或隨風飄而掉落香港仔避風

塘的機會。  

 

16.  在公眾教育及宣傳方面，除了海事處的恆常巡邏及宣傳工作

外，民政處亦在區內團體協助下安排懸掛橫額及張貼海報，提醒市民

保持環境清潔。由 2017 年 8 月開始，海事處亦協助民政處將有關宣

傳橫額懸掛在海事處海上清潔承辦商的清理船隻上，加強宣傳效果。

此外，在食環署及相關部門協助下，民政處於 2019 年 2 月至 3 月期

間，在區內不同地點以清潔香港吉祥物「清潔龍阿德」進行宣傳活動，

以加強公眾衛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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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提供水上交通來往赤柱  

 

17.  民政處以主導計劃資源推行試驗計劃，自 2019 年 1 月起提供

水上交通連接香港仔和赤柱，方便市民參加由非政府團體或志願機構

在赤柱舉辦的活動。  

 

18.  於 2019 年 1 月至 2 月期間，民政處為非政府團體或志願機構

舉辦的五個地區活動提供水上交通，亦將於 2019 年 3 月為一個地區

活動提供水上交通。相關活動詳情載於附錄三。  

 

2018-19 年度的其他工作  

 

(a)  超強颱風「山竹」後清理工作  

 

19.  除上述工作外，因應超強颱風「山竹」襲港而造成的破壞，

主導計劃的資源亦用於緊急安排承辦商提供人手及設有機械可清理

塌樹樹枝和雜物的工程車（即俗稱的「夾車」），以協助清理南區部分

街道堆積的樹枝、垃圾和雜物。有關地點包括赤柱大潭道、香港仔大

道及香港仔漁光道。  

 

(b)  改善私人後巷的環境衛生問題  

 

20.  為改善及加強處理南區整體的環境衛生問題，民政處以一次

性的形式安排承辦商為 12 個地點（包括三無大廈）的私人後巷，進

行清洗及防治鼠患的有關工作，以改善其環境衛生情況，有關行動已

在 2019 年 2 月展開，預計會在  2019 年 3 月中完成。民政處同時亦

安排在清洗私人後巷期間，向業戶派發宣傳單張，以加強業戶對大廈

管理的認識。相關活動地點載於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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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的擬議工作計劃  

 

項目一：優化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   

 

21.  交通顧問已於 2018 年中完成研究，運輸署已推行部分交通改

善措施，並會因應情況，考慮實行其他中及長期交通改善措施。民政

處會繼續扮演協調角色，一方面就交通改善措施充分諮詢南區區議會

和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另一方面統籌有關部門詳細研究其他改善方案，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付諸實行。  

 

項目二：加強處理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22.     警方現時所採用打擊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的策略行之有效。

有見及此，建議在 2019/20 年繼續沿用本文第 7 至 9 段所述的安排，

由警方充分善用資源，策略性地調配警務人員及交通督導員，並配合

宣傳和教育工作，有效地處理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23.  南區區議會屬下的交委會將繼續跟進此項目，相關的巡查、

執法和投訴數字會在每次會上匯報。民政處會不時就違泊情況諮詢交

委會的意見，並與警方及相關部門溝通和協調。  

 

項目三：加強處理香港仔市中心及避風塘的環境衞生問題  

 

(a)  香港仔市中心的環境衞生問題  

 

24.  鑑於增聘兩名清潔工人有助改善香港仔舊大街、漁暉道，石

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鄰地點的環境衞生情況，建議在 2019/20 年度除

維持食環署的恆常服務外，繼續保留上述的額外人手安排。另外，為

強化香港仔的防治蟲鼠工作處理力度，自 2017 年 6 月透過主導計劃

的資源，由食環署增聘的一隊防治蟲鼠工人，亦建議在 2019/20 年度

繼續保留，專門負責加強香港仔整體的防治蟲鼠工作，以保持環境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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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垃圾問題   

 

25.  鑑於上文第 15 段所述的措施在改善避風塘的衞生情況取得

正面成效並得到南區區議會的支持，建議在 2019/20 年繼續深化相關

措施，一方面從源頭管制廢物、防止垃圾掉進避風塘內；另一方面強化

避風塘的清潔工作，並同時就違規棄置垃圾落海的個案加強執法和檢

控。由於魚市場及在避風塘內運作的船隻會影響避風塘的衞生情況，

建議漁護署／漁統處繼續在魚市場內加強執行有關的管理措施，並由

食環署繼續聘請清理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道的兩名外判清潔工人。此

外，避風塘的衞生情況可能受季節及風向等因素影響，因此，民政處

會透過南區地區管理委員會定期作出檢討，因應情況統籌各部門進行

清潔行動。  

 

26.  有關項目三的宣傳教育工作，民政處會安排橫額、海報等宣

傳物品，向市民宣揚保持環境衞生的訊息。  

 

27.  在有需要時，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亦

會跟進項目三的工作。  

 

項目四：提供水上交通來往赤柱  

 

28.  鑑於上文第 17 段所述的水上交通試驗計劃得到非政府團體

及志願機構的正面反響，建議在 2019/20 年繼續有關措施。此外，民

政處參考委員的意見，建議於舉行大型活動期間（例如香港仔及赤柱

的龍舟比賽日）提供水上交通來往赤柱和香港仔或鴨脷洲，方便市民

和遊客前往赤柱參加這些活動，並紓緩來往赤柱的路面交通。  

 

 

資源運用  

 

29.  南 區 主 導 計 劃 下 的 各 個 項 目 在 2018-19 財 政 年 度 獲 分 配

3,019,017 元，實際涉及的總開支約 2,973,890 元，詳情載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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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主導部門  開支（元）  

(i)   聘請顧問就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

進行研究  

運輸署／  

民政處  

28,100 

(ii)   聘用外判清潔工人加強處理香港

仔的環境衞生問題 1 

食環署  929,394 

(iii)   聘用一隊外判防治蟲鼠隊加強處

理香港仔市中心的防治蟲鼠隊工

作 2 

食環署  991,872 

(iv)   在南區私家後巷進行的清潔及防

治鼠患工作  

民政處  164,000 

(v)   聘用承辦商在香港仔避風塘進行

兩次特別清潔行動  

海事處  96,000 

(vi)   宣傳和教育（包括製作宣傳橫額、

海報及刊登新聞報道）  

 

民政處  92,180.6 

(vii)   緊急安排人手及夾車以協助清理

南區街道的垃圾和雜物  

民政處  109,600 

(viii)   於節慶假日提供水上交通連接香

港仔和赤柱  

民政處  55,000 

(ix)   聘用負責主導計劃的行政、統籌和

協調工作的合約員工  

民政處  507,743 

 總開支   2,973,890 

 
                                                 
1 包括在香港仔舊大街、漁暉道，石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鄰地點提供清潔服務的

兩名清潔工人（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2 月），以及於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道

一帶提供清潔服務的兩名清潔工人（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2 月）。  
2 外判防治蟲鼠隊包括一名管工、五名工人及兼備有一架輕型貨車（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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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展望 2019-20 財政年度，民政處建議向民政事務總署申請

$2,800,000 撥款，以推行主導計劃下的各個項目，詳情載列於下表。 

 

 項目  主導部門  開支（元）  

(i)   聘用外判清潔工人加強處理香港仔

的環境衞生問題 3 

食環署  947,761 

(ii)   聘用一隊外判防治蟲鼠隊加強處理

香港仔市中心的防治蟲鼠隊工作 4 

 

食環署  1,037,335 

(iii)   聘用承辦商在香港仔避風塘進行特

別清潔行動  

海事處  96,000 

(iv)   宣傳和教育（包括在「改善公眾地方

清潔及市容」方面與地區主導行動

計劃相關的粗略估算）   

 

民政處  150,000 

(v)   於節慶假日提供水上交通連接香港

仔 /鴨脷洲和赤柱  

 

民政處  80,000 

(vi)   聘用負責主導計劃的行政、統籌和

協調工作的合約員工  

民政處  488,664.25 

 總計   2,799,760 

 

 

 

南區民政事務處  

2019 年 3 月  

                                                 
3 包括在香港仔舊大街、漁暉道，石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鄰地點提供清潔服務的

兩名清潔工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以及於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道

一帶提供清潔服務的兩名清潔工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  
4 外判防治蟲鼠隊包括一名管工、五名工人及兼備有一架輕型貨車（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  


